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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杉磯國語浸信會成人主日學 
創世記 

第五週：上古時期(2)（創 7-11章） 

10/04/2020 
 

一、神命挪亞一家帶入動物進入方舟（創 7:1-16)  

二、神降大雨洪水淹沒世界毀滅了神造之物（創 7:17-24) 

三、洪水消退，挪亞出方舟，感恩獻祭（創 8:1-22)  

四、挪亞之約：神賜福挪亞，並與他立約（創 9:1-17)  

五、挪亞說預言，迦南受咒詛（創 9:18-29)  

六、挪亞兒子的後代，以及世上的列國（創 10:1-32)  

七、巴別塔事件，神變亂口音，分散列國，閃的後代（創 11:1-32)  
 

一、神命挪亞一家帶入動物進入方舟（創 7:1-16)  

  A.為什麼挪亞被揀選？  

 

與神同行者的屬靈品質：  

 

a. 在神面前稱為義人（創 6:9；7:1）  

1. 神眼中看為對的人  

2. 與但以理和約伯同列，這三人能以自己的義救自己的性命。（結 

14:14,20） 

b. 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人（創 6:9）  

1. 「當時的世代」：罪惡很大，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（創 6:5）  

2. 「完全人」：無可指責、沒有瑕疵  

c. 順服（創 6:22；7:5,9,16）  

1. 「凡神所吩咐的」：所有都服  

2. 「照樣」、「正如」：完全的服 

3. 存謙卑的心（彌 6:8）：walk humbly  

d. 留心主的旨意：洪水世代，人「照常吃喝嫁娶……不知不覺」（太 24:37-38）  

e. 信（來 11:7） 

1. 敬畏神並有實際行動, ‘moved with godly fear (NKJV)’  

2. 顯出不信的人的罪（林後 2:14-16）；那時神「容忍等候」（彼前 3:20） 

f. 分別  

1. 神將挪亞分別（創 7:16）  

2. 挪亞在方舟整整一年（創 8:13）  

3. 或是死，或是分別（申 30:19） 

g. 謝恩並獻上（創 8:20）  

1. 出方舟第一件作的事：築壇獻燔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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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聖經裡首位築壇及獻燔祭的人 
 

神愛義人：  

a. 在耶和華眼前蒙恩（創 6:8）：神喜悅他，‘found favor in the eyes of 

the LORD’ (NIV)  

b. 神要與挪亞立約（創 6:18；9:12）  

c. 神要保護挪亞（創 7:16）  

d. 神記念義人（創 8:1）  

e. 神讓人安息（創 7:18-19 vs 8:4-5）  

f. 神因義人感欣慰：「心裡說」（創 8:20-22） 

 

  B.神如何將洪水降在地上？  

 大淵的泉源都裂開了  

 天上的窗戶也敞開了  

 下了 40天還是 150天？  

 

  C.挪亞帶了那些動物進入方舟？ 

 什麼是潔淨的畜類，什麼是不潔淨的畜類？ 

 是七公七母，還是一公一母？  
 

二、神降大雨洪水淹沒世界毀滅了神造之物（創 7:17-24)  

  A. 洪水故事的文體結構  

  B. 方舟象徵基督的救贖  

 

三、洪水消退，挪亞出方舟，感恩獻祭（創 8:1-22)  

  A. 亞拉臘山和方舟的探索  

  B. 烏鴉和鴿子的屬靈意義  

  C. 亞當和挪亞的比較：創造與再造  

  D. 洪水共一年有 10 天 

  E. 洪水代表洗禮（彼前 3：19-21） 

  F. 挪亞的日子預表基督再來的日子（太 24：37-38）  

  G. 挪亞的獻祭代表感恩與安息  

 

四、挪亞之約（創 9:1-17)  

  A. 為何有挪亞之約？  

1. 人背約後，不斷犯罪，使神後悔造人在地上（創 6：5－6）。因此神便重新揀

選義人挪亞，作為立約的對象（創 6：9、18）。  

2. 是亞當之約的延續，在毀滅了人類的審判之後，再次與挪亞重新立約（9:1）。  

 

  B. 挪亞之約的內容（創 9：1-17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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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洪水前：有條件的，必須要順服神進入方舟才能得到救贖。（彼後 2:5)  

 洪水後：普世性無條件的 

  1. 生養眾多，遍滿了地（創 9:1)  

2. 加大管理萬物的能力（創 9:2)  

3. 賜下活物為食物（創 9:3)  

4. 禁止吃帶血的肉，因血中有生命（創 9:4-6)  

5. 以彩虹為記號，不再以洪水毀滅人類（創 9:8-17)  

 

洪水後的新世代(8:20-9:17) ：  

a. 新祭壇：神聞馨香之氣，「心裡說」(8:20-22)  

b. 新祖宗：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，要他們生養眾多，成了新「亞當」(9:1,7)  

c. 新命令：允許吃動物，但不可吃血(9:1-4)  

d. 新禁令：不論人獸，不可殺人，否則處以死刑 (9:5-7)  

e. 新盟約：以虹（原文意思：「弓」）為記，不再用洪水滅世 (9:8-17) 

 

  C. 末後的審判：烈火（彼後 3:6-7，10-13）  

 

五、挪亞說預言，迦南受咒詛（創 9:18-29)  

  A. 挪亞兒子的後代：閃，含，雅弗  

  B. 為什麼含的兒子迦南要受到咒詛？  

  C. 挪亞對三個兒子和孫子的祝福與咒詛  

  D. 挪亞醉酒事件的啟示  

 

  迦南被咒詛(9:18-29)：  

a. 挪亞進方舟前，過敬虔生活；出方舟後，反而生活放鬆！  

b. 含看見，迦南受咒詛？  

- 猶太人傳說：先是迦南看見祖父因醉酒赤身，並出去告訴父親含  

- 挪亞在含身上看到他下一代道德的敗壞，說出預言，咒詛迦南  

- 七十士譯本(LXX)的 9:25是寫「含」，不是迦南；相信希伯來文聖經(馬所

拉抄本(MT)) 是在抄寫上錯了。 

c. 閃及雅弗倒退著進去，可見當時的文化是不許看見父親赤身的 

 

  閃的祝福(9:26-27) ： 

   a. 耶和華是閃的神：這是聖經內首次神被稱作某人的神。 

     b. 27 節可譯作「雅弗住在閃的帳棚裏」或「神住在閃的帳棚裏」。雅弗的後代是

後來西歐的居民，照第一個譯法，便是預言基督教傳給西歐人，文法上來說，兩個

譯法都能成立；但以下的經文關於迦南的，似乎是把閃與他兄弟的關係作一比較。

因此較多學者偏向贊成第一個譯法。 

 

六、挪亞兒子的後代，以及世上的列國（創 10:1-32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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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. 70個邦國的分佈圖  

  B. 寧錄與迦南的後代  

 

  寧錄(10:8-12) ：  

a. 寧錄意即「背叛」，為含的後裔，古實之子。  

b. 世上英雄之首，但「英雄」一詞可作善意或惡意解。  

c. 是一個英勇的獵戶，表示他體力充沛和勇敢。但「獵戶」不但可以用於野獸身 

上，亦可解釋為「捕捉別人，使之為奴」。  

d. 成為俗語的人物  

e. 建立了第一帝國，佔據在示拿地的四城，即日後的巴比倫；然後他擴張國土， 

建立第二帝國在亞述地，建築四城。 

 

七、巴別塔事件，神變亂口音，分散列國，閃的後代（創 11:1-32) 

  A. 巴別塔事件  

  B. 閃的後代：亞伯蘭，拿鶴，羅得 

 

  巴別塔(11:1-9) ：  

a. 「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」 (11:1) 在時間性上應在 10:8 前。  

b. 「示拿地」就是「巴比倫」，即後來稱為「米所波大米」之地，即巴比倫 (創 10:6-10；   

含的後代寧錄居示拿)。在亞喀得文(Akkadian)，巴比倫是「神的門」的意思。在

聖經中，巴比倫是對抗神的象徵(賽 14:13；但 4:30；啟 17:18)。示拿地在希底結

河與伯拉大河中間。該平原無山無石，只有白泥可以製磚。寧錄就是在此創建他的

第一帝國。  

c. 有理由相信建城建塔之意是由寧錄發起。 

d. 人的驕傲 (v.3-4)  

 「他們彼此商量說：『來吧！讓我們做磚，讓我們把它燒透。』他們說： 

『來吧！讓我們為我們自己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它的頂部在天上。讓我 

們為我們自己宣揚（原文：做）名字，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面上。』」 

 「塔頂通天」原文意思就是「塔頂在諸天之內」 

 「為要傳揚我們的名」KJV 譯 ‘Let us make us a name’，即「讓我們為

我們自 己做名字」 這些也顯出當時以人為中心的心態，並人要與神同等的

驕傲罪性。  

e. 「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」與神的吩咐「遍滿了地」(9:1)相反；也與該隱造一座 

城，不要漂流的行徑相似。  

f. 神阻擋驕傲的人：(v.5-8)  

 神在第 7 節所說的「來吧！讓我們」與第 3 節人所說的「來吧！讓我們」

相同相對；神用人的話來回應人聯合在一起的行動。  

 當神不喜悅人的作為和他們的行動背後的動機時，神就會採取行動阻礙、甚 

至停止人的計劃。  

 人想為自己「做」名，結果得到的是「亂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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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. 神破壞巴別的建造，但寧錄還往亞述建造其他城 (10:11-12)……「這就是那大 

城」；可見他仍要建立自己的勢力。  

h. 「如今既作起這事來，以後他們所要作的事，就沒有不成就的了。」意即「他 

們剛開始，就作這事，現在，他們所計劃的就必不能制止了。」 

 

  巴別塔事件的意義： 

     - 讓我們看見洪水審判後的新人類重走墮落之路，神必須以別的途徑完成救恩計劃。 

     - 合一的言語，令罪人同謀背逆神，但聖經預言將來合一的言語是祝福 (番 3:9；

徒 2:6-12)。     

 


